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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时代，大数据等新型通用技术深刻推动了犯罪治理的变革，大数据调查在提升侦查效率的同时，更

为客观、精确地证明犯罪过程的材料，有助于改变长期以来侦查机关对口供的严重依赖，限制公权力并

保障公民权利，但大数据调查在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对其进行法律规制是时代发展

的必然之举。针对此种情况，在结合现有的法律法规与外国经验的基础上，确认大数据调查的合法地位，

明确其启动条件、适用对象、适用程序，保障数据主体的相关权利，并通过合理有效的监督、救济程序

与信息安全保障机制，实现在法律框架内对大数据调查的进一步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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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new universal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have profoundly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rime governance. While improving investigation efficiency, big data investiga-
tions provide more objective and accurate materials to prove the criminal process, which helps to 
change the serious dependence of investigation agencies on oral confession for a long time, re-
strict public power, and protect civil righ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of big data investigations, Legal regulation of it is an inevitable 
move of the times. In response to this situation, based on exis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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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the legal status of big data investigations is confirmed, the conditions for initiation, 
applicable objects, and applicable procedures are clarified, and the relevant rights of data subjects 
are protected. Through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supervision, relief procedures,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protection mechanisms, further regulation of big data investigations is achieved within 
the leg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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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中国社会加速向数字时代转型，数字技术

全方面的融入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世界正从原来的二元空间进入新的三元空间，从我们熟知的“社会空间”、

“物理空间”向“信息空间”延伸。数字时代的背景下，“大数据+”的模式被人们所熟知，而在刑事侦查

领域，大数据侦查也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课题。但是，大数据在侦查活动中的应用不应该仅仅局限于

刑事立案后的侦查阶段。大数据作为一种具有强决策力、洞察发现力的新兴技术，正确的运用到刑事立案

前的初查阶段，无疑能够更好的保障侦查活动“打击犯罪”目的的实现，将其称为“大数据调查”。 
但大数据调查的实践不可避免的存在许多问题，不论是“大数据调查”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暧昧的定

位、对公民隐私的侵犯以及调查后证据线索的转换，都阻碍其发展，值得展开讨论。本文拟从大数据调

查法律规制的必要性为起点，以比例原则和合法性原则为基础，展开对大数据调查的相关研究，促进大

数据技术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合理运用。 

2. 大数据调查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大数据应用在刑事诉讼领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之选，一方面能够优化警力配置，为后续的侦查

活动作准备，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将无所不在的记录与数据经过分析、

挖掘得出更为客观、精确的证明犯罪过程的材料，客观上有助于改变长期以来侦查机关对口供的严重依

赖，降低对严重干预公民隐私权的技术侦查的依赖[1]。 

2.1. 公民权利受到限制 

随着数字化程度日益加，只要有数据痕迹和互联网络的存在，就会有人和事件被记录下来，这种“记

录”不是针对某一特定人物、群体或者某类事件，而是一种泛化的记录，没有目的与限制的记录实质上

就是监控。信息技术通过数据监控实现对现代侦查的赋能，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客观上提高了数据监控

的可行性，拓展了监控的时空范围。大数据调查发生在侦查立案前，是数据监控在侦查领域的现实映射，

其运行的透明度低，调查结果难以被解释与监督，进一步拉大了政府、企业与公民之间的“数字鸿沟”，

公民的权利受到限制。相较于传统的侦查行为对公民人身权与财产权的干预，大数据调查行为可能造成

对公民隐私权、平等权、人格尊严权等权利的干预，权利干预的类型更加抽象化，对于权利救济就更加

的困难。大数据技术在立案前调查活动中的应用也体现出侦查权的扩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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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们不否认科技手段越早介入侦查活动越有利于提升刑事案件侦破的效率，另一方面，我

们也不能忽略侦查活动越追求效率就越有可能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从而影响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权利

位阶是法律世界的客观现象，国家通过立法直接规定了不同权利之间的效力优先顺序，而我们上述的趋

势一定程度上也影射了信息时代权利位阶更具功利性与政治性的客观现象，加剧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利

之间的冲突，所以大数据调查的应用应当更加慎重，纳入法律的合理规范。 

2.2. 大数据的固有缺陷 

大数据不是万能的，也存在错误与偏差，那么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大数据调查也必然不是绝对

正确。从技术层面上来看，算法是系统运算的基础，由于其高度的复杂性与不透明性使其难以被解释

与监督。这种算法黑箱可能受隐藏的偏见影响，即因训练数据的不足而得出违背设计者本意的结果；

可能存在较大模糊性，即算法规则很难精确表述出来，而是嵌入在数千甚至数万变动的因素中，很难

证明某算法在任何情况下均正常工作。而刑事侦查领域与商业活动不同，直接关乎公民的生命权、人

身自由权、隐私权等多项基本权利，它的容错率更低。虽然我们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容许错误与偏差的

存在，但还是不能对其采取放任的态度，追求概率公正而忽视个案公正，否则就是国家公权力针对公

民的“无声的霸凌”。 
大数据隐含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数据的保存，无论是官方数据库还是商业平台数据库，在收集了公民

的个人信息后同时负有保护所收集信息的义务。但近年来数据泄露的事件屡见不鲜，2023 年第一季度，

涉及我国的数据泄露事件频发，其中教育、卫健、金融等领域受其影响较大，整体呈高发态势。单次遭

泄露数据量在 10 万至 100 万条区间内占比最高，接近总量的一半，而遭泄露数据仍以公民个人信息为主。

放眼全球，数据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是影响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故而数据泄露问题不容小觑。 

3. 初查阶段大数据调查的主要原因 

大数据应用于立案前的初查程序给侦查机关带来的便利是毋庸置疑的，不仅能够加快立案程序的进

行，提升侦查机关获取信息的能力，实现对刑事案件的快速反应。还能更好的应对数字时代多变的犯罪

形态与犯罪趋势，加强国家打击犯罪的能力，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但我们也要看到，大数据调查不同

于大数据侦查，它是应用于初查阶段的非侦查性活动。无论是其所处节点的特殊性还是调查活动本身的

隐秘性和非强制性的特点在应用时都会引发一系列的问提，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3.1. 相关法律规定模糊不清 

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英文缩写，如 IP、CPU、FDA，所有的英文缩写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都应该给

出其全称。我国是典型的直线性刑事诉讼构造结构，以立案程序为起点，经过侦查、提起公诉、审判、

执行完成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而初查在立案程序之前，不属于法定的侦查行为，关于其在《刑事诉讼法》

中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仅强调了侦查机关进行“材料审查”后立案的标准，即“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

事责任。”所以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初查的规定几乎是空白的。虽然，公安部在 2020 年公布的《公

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下简称“程序规定”)第 174 条规定了：“对接受的案件，或者发现的犯

罪线索，公安机关应当迅速进行审查。发现案件事实或者线索不明的，必要时，经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

可以进行调查核实 1。”还进一步强调了“调查核实过程中，公安机关可以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采取询问、

查询、勘验、鉴定和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但是，不得对被调查对

 

 

1鉴于部分法律法规尚未完全参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进行同步修改，仍然采用“初查”的表述，“初查”与“调查核实”

本质上属于相同的阶段，只是表述不同。因此为了统一表达，本文所称的“调查核实”与“初查”表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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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调查对象的财产，不得采取技术侦查措施。”2019 年最高人

民检察院颁布实施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也有相似的内容。但是上位法的缺失还是现行立法

关于初查程序不可否认的问题。 
公安部在《公安机关执法细则》中将“查询、检索、比对数据”单列为了一种侦查措施，规定在：

1) 核查犯罪嫌疑人身份；2) 核查犯罪嫌疑人前科信息；3) 查找无名尸体、失踪人员；4) 查找犯罪、犯

罪嫌疑人线索；5) 查找被盗抢的机动车、枪支、违禁品以及其他物品；6) 分析案情和犯罪规律，串并案

件，确定下步侦查方向。2六种情况下应该利用有关信息数据库查询、检索、对比的技术。一定程度上肯

定了大数据技术在侦查过程中应用的合法性，且通过列举的六种情况来看，也并未将这种“应用”界定

为强制措施或技术侦查措施，所以大数据技术是否能在调查核实阶段使用就成为了可讨论的问题。但由

于《执法细则》本身属于内部规范，仅限公安机关内部适用，不得在法律文书中引用，不向外部单位、

个人公开，3这些特点导致《执法细则》欠缺法律文件的基本属性，所以这里仅作参考，无法成为大数据

调查的法律依据。 
除此之外，初查程序立法的缺陷也造成了司法实践过程中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手段大量渗透到初查环

节，导致“初查侦查实质化”。虽然前文所引的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了在调查核实过程中不得采取强制

措施，但是刑事诉讼法又赋予了公安机关在立案前对违法犯罪嫌疑人进行“口头传唤”和紧急情况下先

行刑事拘留的权力。警察法规定，对于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可以采用一些通用的措施，如强行带离现场、

盘问、使用武器、使用警械、优先使用交通工具等，这构成了对刑事诉讼法的补充[2]。我国公安机关同

时肩负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的双重职能，在处理警务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将刑事诉讼法、警察法、行政处

罚法等法律法规混杂使用。造成了在初查阶段交替运用调查取证手段和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

将案件事实调查清楚后再予以刑事立案。也就是说，初查阶段调取证据往往掺杂了“盘问、检查、人身

搜查、人身检查、鉴定等行政执法以及刑事侦查手段[3]。这种刑事初查与行政执法的交叉也使大数据调

查的运用应当更加谨慎。 
综上，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我们能发现的首要问题就是《刑事诉讼法》对立案前的“调查核实”

相关内容的缺失，虽然在诸如程序规定和诉讼规则中都设置了“调查核实”程序，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上

述立法上的缺失，严重滞后于大数据时代的客观需求，侦查机关对海量数据的查询、对比、碰撞已经成

为了锁定犯罪嫌疑人的重要方法，且多应用于立案前的初查阶段，逐渐架空了立案程序的立法目的，给

相关司法、执法活动的有序进行都造成了现实阻碍。 

3.2. 大数据调查的边界难以掌握 

在法律术语中“侦查”的含义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机关为查明案情，收集犯罪证据材料，

证实和抓获犯罪嫌疑人，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依法采取的一系列专门调查手段和有关强制性措施。”

强调了侦查行为的主体和适用对象，即只有法定的侦查机关才能行使侦查权，只有在刑事诉讼中针对已

经立案的刑事案件才能进行侦查活动。虽然也有学者对“侦查”做广义理解，认为立案前的信息获取、

证据取得等行为也属于侦查的范围。但笔者认为，在以法律实践为研究前提的基础上，将“侦查”做广

义的理解，会导侦查权向社会生活领域进一步的扩张，不利于秩序与自由，侦查权与公民权利的平衡。

所以针对大数据在初查阶段的应用，本文将其定性为“调查”行为。 
既是调查行为，就意味着要与侦查行为有所区别，我们将其要件进行拆解逐一分析。 

 

 

2《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第三版)》第 29-02 条。 
3《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第三版)》第 1-0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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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主体 
侦查权的行使只能是法定的侦查机关，也就是说侦查的主体不是任意的而是法定的。在我国，能够

进行侦查的机关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除此外其他任何

机关、团体或者公民个人都无权行使侦查权。类比大数据调查，虽然我们没有将其定性为侦查行为，但

是我们也不能割裂初查与侦查的关系，否认初查实际上是为立案作准备的“类侦查”4行为。所以大数据

调查的主体也应该限定在法定的侦查主体之中，侦查机关对已经接受的案件或者发现的犯罪线索，在审

查中发现案件不清或者线索不明，需要进行调查才能够确认是否达到追溯的标准，经办案部门负责人批

准，可以利用数据挖掘、数据碰撞等大数据的手段进行调查核实。 
值得强调的是，在数据采集方面，现有的数据来源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商业数据平台，涉及高精尖技

术的操作，侦查机关也需要专业机构和技术人员的协助。但无论是商业机构还是专家技术人才都必然不

属于法定的侦查主体，在初查阶段中的大数据调查需要其辅助进行但也要注意涉及公民隐私的敏感信息

不能被泄露。 

3.2.2. 对象 
侦查只能针对刑事案件，没有刑事案件就没有侦查活动。如前文所述，根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结

构，要先通过立案程序才能进行侦查。理论界大多数都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是我国法

定的立案标准，但仔细翻阅《刑事诉讼法》就会发现，关于立案标准的法律规定不止于此。 
《刑事诉讼法》第 112 条 5 规定“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适用于公安司法机关接收到“报

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后，进行的被动立案。第 109 条 6 规定的“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

人”则属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发现案件后的主动立案。无论是“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被

动标准，还是“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标准，都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刑事立案权力配

置的判别尺度[4]。所以针对这两种情况，大数据调查的对象都是未立案前的“非刑事案件”，并且大数

据调查的合理运用，也能更好的辅助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发现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进行主动立案。第

211 条第 1 款第 1 项：“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案件，应当开庭审判。”是刑事自诉案件的立案

标准。如果仅是公民提起的自诉，证据由自诉人收集，此类案件不属于大数据调查的对象。但如果案件

在法庭审理时，审判人员对证据提出质疑，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11 条第 2 款第 3 条和第 196 条
7的规定，由法院进行“调查核实”，这里的调查核实我们认为和初查本质上属同类行为，所以在此阶段，

法院可以针对自诉案件进行大数据调查。 

3.2.3. 中介 
侦查工作是侦查人员和犯罪事实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实践认知的过程，侦查中的各种措施、手段就

是联结侦查主体和侦查对象的中介。侦查机关通过审批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为了侦破特定犯罪，还可以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我国传统的侦查模式是“由供到证”的模式，侦查人员侧重于对口供的收集，所有

侦查活动都紧紧围绕着口供来开展，即侦查人员通过获取口供进一步查找和收集其他证据，并通过不断

 

 

4在实务当中也有将其直接定性为行政执法行为，如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8)沪 0104 刑初 509 号刑事判决书。该案判决是审判

实践中少见的将公安机关的初查直接视为行政执法行为的判决。 
5《刑事诉讼法》第 112 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

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

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 
6《刑事诉讼法》第 109 条：“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 
7《刑事诉讼法》第 196 条：“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调查核

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查封、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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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问，使口供与其他证据相对应，当达到供证一致时就可以结案[5]。而据前文所述，大数据调查可以减

少对口供的依赖，调查核实过程中公安机关仅能采取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

被调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能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更不能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这就

涉及到大数据调查的边界问题，由于大数据技术本身的特性使其在使用时不易被普通民众所察觉，侦查

机关无论是在调查核实过程中还是后续的侦查过程中，本身已经侵占了公民的部分权利，继续在立案前

的初查阶段使用大数据技术，无疑会进一步侵犯公民权利。 
综上所述，大数据调查的主体和对象比较清晰，如何掌控调查的边界是其广泛应用于司法实践所要

面临的重要问题。 

4. 大数据调查法律规制路径 

美国和德国作为两大法系的代表国家，各自在大数据刑事诉讼领域都有所建树，故以其为蓝本，结

合中国国情思考大数据调查法律规制的可行性与现实路径。 

4.1. 理论基础 

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有关隐私保障的判例一直以来都被奉为规范政府各类获取信息行为的圭

臬，1967 年 Katz 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联邦第四修正案中关于搜查的界定标准由物理侵入说改为隐私

保护说，隐私保护的标准被确定为对隐私的合理期待。该判例意味着，公民的行为只要不是自愿公之于

众并采取措施避免引起注意，即使是在公共场合也应当被保护。所以大数据调查所涉及的公民信息的运

用，能否被视为搜查行为被纳入法律规范的范围要看是否符合有关隐私的合理期待。当大数据适用于刑

事诉讼领域时，隐私权的权利属性进一步彰显，从“独处的权利”演变为“个人隐私自我控制权”，即

“个人不受制约地独立决定自己生活事项的权利”[6]但时至今日，隐私合理期待理论已经逐步落后于时

代，第四修正案关注的重点是未经允许的信息获取行为，对于后续数据的使用与分析并非其规范旨趣，

但对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对比也正是大数据区别于传统小数据的特点之一，所以将隐私合理期待理论引入

我国的法律体系也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不能生硬的照搬照抄，才更符合数字时代的发展需求。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 98 条 a、b 和第 98 条 c 分别规定了计算机排查侦缉和数据比对 8，计算机排查

侦缉指通过计算机的数据模型对数据进行挖掘、比对来确定犯罪嫌疑人，由于排查侦缉实施过程中可以对

刑事追诉机关之外的其他部门的数据库进行数据挖掘，所以德国刑诉法针对其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法定程序，

而数据对比则仅在司法部管理的数据库中进行，被认为对公民的权力干预程度更低，所以规范密度更低。

除此之外，2018 年欧盟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以下简称 GDPR)
规定了数据的处理、储存和管理规则，对欧盟内所有个人数据都能进行保护。GDPR 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采

取了更为严格的“同意”标准：“数据主体的同意是指，数据主体依照其意愿自由作出的、特定的、知情

的、明确的指示。通过以声明或清晰肯定的行为作出的该等指示，数据主体表明其同意处理与其相关的个

人数据。”9强调了数据收集前必须通知数据所有者，并要取得明确授权。同时还规定数据管理者对个人数

据的安全性、可用性、保密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果违反了上述的规定，专门的数据管理部门可以对数据持

有者进行高额罚款。《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从多方面对公民个人数据进行保护，从长远发展来看，不仅有

利于公民隐私的保护，提升安全感与信任感，还能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 

 

 

8由于各国立案程序各不相同，故此处对大数据技术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应用不区分立案前还是立案后，讨论重点在各国法律针对大

数据的规制。 
9《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 4 条第 11 款将“同意”定义为：“数据主体的同意是指，数据主体依照其意愿自由作出的、特定的、知

情的、明确的指示。通过以声明或清晰肯定的行为作出的该等指示，数据主体表明其同意处理与其相关的个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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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现实路径 

在传统的法律框架内，嵌入隐私合理期待理论，遵循合法性原则与比例原则，增补大数据调查相关

法律法规是规范大数据调查的宏观指导思想。落实到司法实践，为了更好的规范大数据调查行为，讨论

以下路径的现实可能性。 

4.2.1. 确认合法地位 
首先要肯定大数据调查在初查阶段的合法地位，明确其启动条件、适用对象、适用程序。在具体制

定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比例原则，例如对公民的个人信息进行分级管理，越触及“个人隐私”的信息，

侦查机关在进行大数据调查时适用越严格的启动条件。大数据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应用，当然不仅限于初

查阶段，无论是预测性警务还是大数据侦查，都是近年来刑事司法领域关注的重点，也在实务中被逐步

推广，所以势必会产生一些涉及大数据的证据。虽然是否需要增加大数据证据为新的证据种类还有待商

榷，但大数据调查相关立法也应当包含这方面的考虑，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司法实践。 

4.2.2. 保障主体权利 
其次要保障信息主体的知悉权与更正权，如前文所述，大多数国家关于个人信息的采集均已“同意”

为前提，尤其是涉及个人种族、宗教信仰、政治观点、身体健康等个人敏感数据，但同时也规定了法定

的例外事由。大数据调查被调查人作为信息主体应当有知悉信息被收集的目的以及用途的权利，同时对

调查后的结果也有查询和更正的权利。当然，刑事诉讼领域不同于商业活动具有其特殊性，所以基于刑

事司法顺利进行的目的，侦查机关可以推迟告知犯罪嫌疑人的义务，采取事后告知的方法。 

4.2.3. 构建监督与救济程序 
再次还要构建个人信息监督与救济程序，考虑大数据调查处于立案程序之前，事前审批与监督会使

侦查前置程序更加冗杂、贻误战机，不利于抓捕犯罪嫌疑人，故可以采取事后监督的方式。大数据调查

作为工具本是中立的，但其使用必定受价值导向的影响。信息技术不仅强化了社会控制，更是一种解放

性力量。信息技术在重塑社会的过程中，给技术使用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发展机遇，有效改善了公共治

理的方式，通过保障国民对犯罪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来提供大数据社会福祉[7]。可以考虑建

设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机构对大数据调查等个人信息使用行为进行监督与救济。例如，伴随《通用数据

保护条例》的生效，作为欧盟独立监管机构的的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EDPB)也于同一天成立，主要职责

就是保障《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在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统一执行。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任重而道远，

参考借鉴他国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并建立配套机构辅助法律实施是可行之路。 

4.2.4. 建立安全保障机制 
最后应当建立数据质量与信息安全保障机制，大数据在应用时产生的算法偏见与算法歧视是无法完

全规避的，虽然我们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允许偏差的存在，但还是要尽量避免此种情况，所以在采集数

据建立数据库时就要更加谨慎，禁止侦查机关在内的数据管理者与使用者传输不知真伪或超过时效的数

据。同时参考欧盟的规定，数据管理者对所管理的数据负有保证其安全性、可用性、保密性与完整性的

责任，所以数据一旦被泄露，即使是国家公权力机关也不能不了了之，要对其追责，一定程度上能促使

数据管理者优化管理手段，更好的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5. 结语 

度过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人类步入了数字时代，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融入司法领域是时代的选择也

是发展的必经之路。一方面，大数据调查的使用能更好地应对新时代犯罪种类的变化，化解社会转型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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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犯罪形式变化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应当认识到，新技术的应用最终目的是为了司法实践，不能陷

入唯“科技论”或“效率论”的怪圈，利用法律规范对大数据调查进行合理有效规制是其良性发展的必

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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